
九五年商標法修正各主要國家有關著作權等在先權利 
相關立法例參考資料 

議 題 國  別 相  關  立  法  例 

 
第 23條第 1項第 17款 

 
 
 
 
 
 
 
 
 
 
 
 
 

德國 

 
 
 
 
 
 
 
 
 
 
 
 
 

中國大陸 

第十三條 其他先前取得之權利 

(1) 商標之註冊因他人於具決定性之註冊商標時序日期前已經取得第

九條至第十二條以外之其他權利，致使其有權於德國境內禁止該

註冊商標之使用者，得撤銷之。 

 

(2) 前項定義之其他權利，包括：  

1. 姓名權； 

2. 個人肖像權； 

3. 著作權； 

4. 植物品種名稱； 

5. 原產地名稱； 

6. 其他工業財產權。 

 

第九條 申請註冊的商標，應當有顯著特徵，便於識別，並不得與他人

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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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英國 

 
 
 
 
 
 
 
 
 
 
 

第二十九條 與他人的專利權等的關係  

     商標權者、專用使用權者或通常使用權者，在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上

使用注冊商標的形態與該商標註冊申請日前他人的專利權、實用新型權

或外觀設計權，或與該商標註冊申請日前他人已産生的著作權相抵觸

時，不得在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中相抵觸的部分上，以其形態作爲注冊

商標使用。 

 

（4）一個商標應不予註冊，如果該商標在英國的使用因下列原因有可

能被禁止，或達到被禁止的程度：  

     （a）在貿易過程中保護未注冊商標或其他標記的任何法規（尤其是冒

充法），或  

     （b）除第（1）至（3）款或（a）中所涉及的權利之外的其他在先權

利，尤其是依據著作權、設計權、或註冊設計而獲得的權利，這樣，本

法中有權禁止某一商標使用的人指與該商標有關的“在先權利”所有

人。 （5）本條中的任何內容均不禁止經在先商標所有人或其他在先權

利所有人同意的某一商標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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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第 52條 無效的相對理由  

     1．共同體商標應就第三方向協調局提出申請或在侵權訴訟中以反訴

爲由宣佈無效，  

     （a）存在第 8條第 2款所指的在先商標的，而且具備第 8條第 1款

或第 5款所規定的條件的；  

     （b）存在第 8條第 3款所指的商標，並且該條款所規定的條件已具

備；  

     （c）存在第 8條第 4款所指的在先權利，而且該條款所規定的條件

已具備。  

     2．共同體也應就第三方向協調局提出申請或在侵權訴訟中以反訴爲

由宣佈無效，如果這種共同體商標的使用依據保護任何其他在先權利和

尤其是下列權利的國內法可以予以禁止的：  

     （a）名稱權；  

     （b）肖像權；  

     （c）版權；  

     （d）工業産權。  

     3．如果上述第 1款和第 2款所指的權利所有人在提交宣佈無效申請

或反訴之前已書面同意共同體商標的註冊，共同體商標不應宣佈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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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果第 1款或第 2款所指的權利當中的一項權利的所有人早先已

申請宣佈共同體商標無效，或者在侵權訴訟中提起反訴，他不可以援引

他應在第一次申請或反訴時援引的權利中的另一項權利爲由提出宣佈

無效的新申請或反訴。  

     5．第 51條第 3款應適用。 
 
 
 
 

 


